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编号：2023－012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日以书

面及电话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第八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4月 18日 14:00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1388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亲自出席董事 5 名。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陈建玲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

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公司 2022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24,751.8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03,187,048.44 元，扣

除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0 元、2022 年分配普通股现金股利 0 元、2022 年转作股本

的普通股股利 0 元后，本公司 2022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96,962,296.56 元。 

鉴于公司 2022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为保障公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如下：本公司 202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五、   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   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见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七、   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见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   公司 2022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见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九、   关于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建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 票反对，1票回避。 

详细见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

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4） 

十、  关于确认转让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处置日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4 月 14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过渡期损益全部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为加快该项资产

的剥离进度，防范或有风险，维护公司利益，公司与受让方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2022年 4

月 14 日）将东江装饰交接予受让方。当日，公司与受让方办理了东江装饰的交接手

续。 

双方于 2022年 4 月 14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内容主要为： 

“第一条 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即转让方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之日)为标的公司的交接日，转让方和受让方进一步约定，

自基准日次日起至前述交接日(含当日)止的期间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目标股权对

应的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损益全部由受让方承担和享有。 

第二条 本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有

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仍按《股权 转让协议》执

行，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并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时同时生

效。” 

根据上述公司与受让方于 2022年 4月 1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约定及双方已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交接完毕的事实，公司董事会已审议并确认出

售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处置日为 2022 年 4 月 14

日。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确认。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  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5月 31日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5）。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第二、三、四、五、九、十项议案尚须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0日 


